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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

制。 

本标准代替 DB42/T268—2003《蒸压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工程技术规程》。本标

准与 DB42/T268—2003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即水泥、石灰、砂蒸压加气混凝土）。 

——增加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自保温墙热工设计。 

——增加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结构设计计算。 

——增加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作屋面保温隔热层的基本要求。 

——为了解决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墙、砌块自保温墙、砌块填充墙的功能要求，

分别规定了相应的专用砌筑砂浆、抹面砂浆及其材料性能指标。 

——为了解决抹灰裂缝，通过调研和总结经验，在抹灰材料、施工工艺及构造措施

方面，提出了相应规定。 

——规程增加了质量验收。 

本规程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由武汉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负责具体内

容的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武汉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 

本规程参编单位：武汉土木建筑学会建筑材料专业委员会、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武汉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新型建材与建筑节能专业委员

会、武汉市和平硅酸盐新墙材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肖  钢  童明德  何世全  王爱勋  陈桂营  彭德柱 熊付刚  

彭  波  况贤炎  李国卫  周智勇  何  艳  姚 澜  郑根旺 

刘晓芳  陈国鸣  彭  力  黄建光  方  民  涂彩萍 肖爱清  

胡钢亮  施浩川  李  滔  周  迪  方  健  赵  典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 李上宾  施加军  李保德  申俊甫  张声望  姜燕平 郑祥斌  

唐小虎  林  莉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42/T26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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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建筑工程中积极推广应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以下简称砌块），推进

墙体革新与建筑节能，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防治墙体裂缝，确保质量，

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砌块非承重墙、砌块承重墙、砌块自保温墙及屋面保温

隔热层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 

1.0.3  砌块质量应符合《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 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应用本规程同时，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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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和 符 号 

2.1  术 语 

2.1.1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blocks 

以硅质材料和钙质材料为主要原料，掺加发气剂，经加水搅拌、浇注成型、预养切

割、高压蒸汽养护等工艺制成的多孔砌块。 

2.1.2  专用砂浆 special  mortar 

由胶结料、细集料、掺加料、外加剂和水配制而成，专门用于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的砌筑和抹面的砂浆。 

2.1.3  干密度 dry density 

砌块试件在 105℃温度下烘至恒重测得的单位体积的质量。 

2.1.4  砂浆饱满度 full  degree  of  mortar  at  bed  joint 

砌体砌筑后，块体底面实际粘结砂浆的面积与砌块底面积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2.1.5  通缝 continuous seam 

砌体中，上下皮块材搭接长度小于规定数值的竖向灰缝。 

2.1.6  非承重墙 non-load-bearing wall; partition 

只承受墙自重不承受建筑结构荷载的墙。 

2.1.7  砌块自保温墙  block for interior thermal insulation of the wall 

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专用保温砂浆砌筑、能满足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设计指

标要求的单一砌块墙体。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XX ——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等级； 

E ——加气混凝土砌体弹性模量； 

15,cu
Af ——加气混凝土出釜强度等级代表值； 

cf ——抗压强度设计值； 

ckf ——抗压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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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抗拉强度设计值； 

tkf ——抗拉强度标准值； 

vf ——沿砌体通缝截面抗剪强度设计值； 

o ——干密度； 

——导热系数； 

24S ——蓄热系数。 

2.2.2  作用、作用效应、几何参数 

    N ——轴向压力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A——构件截面积； 

LA ——垫块面积； 

e——轴向力的偏心矩； 

0H ——受压构件的计算高度； 

1h ——砌块高度； 

1l ——砌块长度。 

2.2.3  计算系数 

1 ——非承重墙[  ]的修正系数; 

2 ——有门窗洞口时的墙[  ]修正系数； 

C ——块形修正系数； 

0 ——结构重要性系数； 

f ——材料分项系数； 

R ——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S ——构件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 

 ——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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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在下列情况时，不得采用砌块: 

1 建筑物防潮层以下的内外墙； 

2 长期处于浸水和化学侵蚀环境； 

3 砌块墙体表面温度经常处于 80℃以上的部位。 

3.0.2  砌块施工时砌块产品的龄期不应小于 28 天，砌块砌筑时的含水率宜小于 20%。 

3.0.3  砌块应采用专用砂浆砌筑，非承重砌块墙砂浆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M3.0，承重 

砌块墙砂浆应不低于 M5.0。 

3.0.4  非承重砌块墙（包括砌块自保温墙）所用砌块的干密度级别不宜大于 B06 级、

外墙砌块强度不宜小于 A3.5（3.5 MPa），内墙砌块不应小于 A2.5（2.5 MPa）。承重

墙砌块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A5.0（5.0 MPa）。 

3.0.5  砌块用作建筑外墙时，应做饰面防护层。 

3.0.6  砌块作为承重墙体的房屋，应采用横墙承重结构，横墙间距不宜超过 4.2m， 

宜使横墙对正贯通，承重房屋的层高不应超过 3.3m，每层每开间均应设置现浇钢筋混 

凝土圈梁。 

3.0.7  砌块横墙承重房屋总层数与总高度的限值应符合表 3.0.7 的规定。 

           表 3.0.7    砌块横墙承重房屋总层数与总高度限制                单位：米 

抗震设防烈度（度） 
砌块强度等级 

6 7 

A5.0 5/16 4/13 

A7.5 6/19 5/16 

注:  房屋承重墙砌块的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250 ㎜。 

3.0.8 抗震设防地区，砌块承重墙应在内外墙交接处设置拉结钢筋，沿墙高度 600 

㎜应配置 2Φ6 通长钢筋，且纵横墙交接处及楼梯间墙的四角均应设置混凝土构造柱。

构造柱的最小截面应为 180 ㎜×200 ㎜，最小配筋应为 4Φ12，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

于 C20。非抗震设防地区，砌块房屋的圈梁、构造柱设置参照地震区的要求适当放宽，

但房屋顶层应设置圈梁，房屋四角必须有构造柱，构造柱与砌块的相接处应有拉结筋连

接。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填充墙，应符合下列要求：填充墙应沿框架柱每隔 60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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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设 2Φ6 钢筋，伸入墙内的长度为 700 ㎜；当墙长≥5m 时，墙顶与梁板应有拉结；当

墙长≥8m 或等于层高 2 倍时，应在墙的中段增设构造柱；当墙高≥4m 时，墙体半高处

宜设置与柱或剪力墙连接的通长水平系梁。  

3.0.9  砌块承重的房屋伸缩缝的间距不宜大于40m。 

3.0.10  不宜用加气混凝土砌块做独立柱承重。支承梁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墙段，必须 

有混凝土垫块；当有圈梁时，应将圈梁与混凝土垫块浇成整体。 

3.0.11  楼、屋盖的钢筋混凝土梁应与墙、柱或圈梁有可靠的连接。 

3.0.12  砌块承重墙上的门窗洞口，不得采用无筋砌块过梁；过梁两端支承长度不应 

小于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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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及砌体计算指标 

4.1 材 料 

4.1.1  砌块的抗压强度、干燥收缩值、抗冻性、导热系数、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 

量应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4.1.2  砌块中水化产物及微观结构，应为托贝莫来石(tobermorite)和低钙水化硅酸 

钙[C—S—H]为主。 

4.1.3  砌块的干密度等级、强度等级、干燥收缩值、抗冻性和导热系数见表 4.1.3 

 

表 4.1.3   砌块的干密度等级、强度等级、干燥收缩值、抗冻性、导热系数 

干密度等级 B04 B05 B06 B07 B08 

优等品（A） 400 500 600 700 800 
干密度 ㎏/m

3
  

合格品（B） 425 525 625 725 825 

优等品（A） A3.5 A5.0 A7.5 A10.0 
强度等级 

合格品（B） 
A2.0 

A2.5 A3.5 A5.0 A7.5 

标准法  ㎜/m      ≤ 0.50 干燥 

收缩值 快速法  ㎜/m      ≤ 0.80 

质量损失 %        ≤ 5.0 

优等品（A） 2.8 4.0 6.0 8.0 抗冻性 冻后强度 

MPa≥ 合格品（B） 
1.6 

2.0 2.8 4.0 6.0 

导热系数（干态）W/（m·K） 0.12 0.14 0.16 0.18 0.20 

4.1.4  砌块的劈压比不应小于表 4.1.4 的要求 

 
表 4.1.4   砌块的劈压比  

强度等级 A3.5 A5.0 A7.5 

劈压比 ≥0.16 ≥0.12 ≥0.10 

4.1.5  砌块的砌筑砂浆与抹面砂浆性能应符合表 4.1.5—1～4.1.5—3 规定： 

 
表 4.1.5—1   砌块保温墙砌筑砂浆性能 

项   目 指   标 

均匀性% ≤5 

分层度 ㎜ ≤20 

干密度  ㎏/m
3
 ≤800 

导热系数 W/（m·K） ≤0.2 

线性收缩率 % ≤0.3 

原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  MPa 

（与水泥砂浆块） 耐水强度 
≥0.2 

抗压强度  MPa ≥3.0 

软化系数 ≥0.8 

抗冻性 15 次 % 质量损失≤5，强度损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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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2   砌块承重墙砌筑砂浆性能 

项    目 砌 筑 砂 浆 

干密度 ㎏/m
3
 ≤1800 

分层度 ㎜ ≤20 

凝结时间 h 贯入阻力达到 0.5 MPa 时，3～5h 

导热系数 W/m·K ≤1.1 

抗压强度 MPa ≥5.0 

粘结强度 MPa ≥0.20 

抗冻性 15 次 % 质量损失≤5；强度损失≤20 

收缩值 mm/m ≤1.1 

 
表 4.1.5—3   砌块墙体抹面砂浆性能 

抹 面 砂 浆 
项   目 

外   墙  (水泥砂浆) 内   墙  (石膏砂浆) 

干密度 ㎏/m
3
 ≤1800 ≤1500 

分层度 ㎜ ≤20  

凝结时间 h 贯入阻力达到 0.5 MPa 时，3～5 h 初凝≥1，终凝≤8 

导热系数 W/m·K 1.1 1.0 

抗压强度 MPa ≥5.0 ≥4.0 

粘结强度 MPa ≥0.15 ≥0.30 

抗冻性 15 次 % 质量损失≤5，强度损失≤20  

收缩性能 收缩值≤1.1 ㎜/m ≤0.06% 

4.1.6 砌块隔墙隔声性能及耐火性极限见表 4.1.6-1、4.1.6-2。 

表 4.1.6-1   砌块墙隔声性能指标 

砌块干体积密度级别 砌块（墙）厚  （㎜） 抹灰层厚度  （㎜） 计权隔声量（dB） 

75 10×2 38.8 

100 10×2 41.0 B05 

150 20×2 44.0 

B06 200 无抹灰 48.4 

注：1.砌块砌筑均采用普通水泥砂浆。 

    2.砌块墙抹灰为 1：3：9（水泥：石灰：砂）混合砂浆。 

表 4.1.6-2   砌块墙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砌块墙材料类别 干体积密度级别 砌块墙厚度（㎜） 耐火极限（h） 燃烧性能 

100 3 A 级   不燃 水泥、石灰、砂 

蒸压加气混凝土 
B05 

150 4 A 级   不燃 

100 6 A 级   不燃 水泥、石灰、粉煤灰 

蒸压加气混凝土 
B06 

200 8 A 级   不燃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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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砌体计算指标 

4.2.1  加气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4.2.1 的规定采用。 

表 4.2.1   加气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N/mm
2
）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符号 

A2.5 A3.5 A5.0 A7.5 

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ck/fc 1.80/1.28 2.40/1.71 3.50/2.5 5.20/3.71 

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k/ft 0.16/0.11 0.22/0.15 0.31/0.22 0.47/0.33 

4.2.2  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应按表 4.2.2 采用 

表 4.2.2   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CE  (N/mm
2
) 

强度等级 
品   种 

A2.5 A3.5 A5.0 A7.5 

水泥、石灰、砂加气混凝土 1700 1900 2300 2300 

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凝土 1500 1700 2000 2000 

4.2.3  砌体线膨胀系数取 8×10
-6
/℃，砌体干燥收缩值取－0.2 ㎜/m，砌体的泊松比取

0.20。 

4.2.4  砂浆龄期为28d的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fv和砌 

体弹性模量E应根据砂浆强度等级分别按表4.2.4-1～4.2.4-3的规定确定。 

当砌块高度小于250mm且大于180mm、长度大于600mm时，其砌体抗压强度f应乘以块

形修正系数C ，C 值应按下式计算： 

                    101.0
1

2
1 
l

h
C                             (4.2.4) 

式中  1h — 砌块高（mm）  

1l — 砌块长度（mm） 

表4.2.4-1   每皮高度250㎜的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f （N/mm
2
）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A2.5 A3.5 A5.0 A7.5 

M2.5 0.67 0.90 1.33 1.95 

≥M5 0.73 0.97 1.42 2.11 

表4.2.4-2   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vf （N/mm
2
） 

砂浆强度等级 vf  

M2.5 0.03 

≥M5.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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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3   每皮高度 250 ㎜的砌体弹性模量 E  (N/mm
2
)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A2.5 A3.5 A5.0 A7.5 

M2.5 1100 1480 2000 2400 

≥M5 1180 1600 2200 2600 

4.2.5  砌体的自重标准值按加气混凝土标准干密度乘 1.4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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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砌体结构计算 

5.0.1  砌块砌体结构应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件的可靠 

度，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5.0.2  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SO ≤ ),(
1

k
RA

afR


                     （5.0.2） 

式中  0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结构构件可分别 

取1.1、1.0、0.9； 

S——荷载效应组合的内力设计值；分别表示构件的轴向力设计值 N ，弯矩设计

值M和剪力设计值V 等； 

R（·）——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函数； 

f ——砌体的强度设计值； 
f

kff


 ； 

kf ——砌体的强度标准值； fmk ff 645.1 ； 

mf ——砌体强度的平均值； 

f ——砌体结构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取 f =1.6； 

f ——砌体的强度标准差； 

RA  ——加气混凝土砌体构件的承载力调整系数，取1.33； 

ka ——几何参数标准值。 

5.0.3  轴心或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N≤0.75 afA                                 （5.0.3） 

式中  N —— 轴向压力设计值； 

——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 

a—— 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 

f  —— 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A —— 构件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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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按荷载设计值计算的构件轴向力的偏心距 e，不应超过0.5 y ，其中 y 为截面 

重心到轴向力所在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5.0.5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可根据构件的高厚比 值乘以1.1后，按表5.0.5 

采用。构件的高厚比β应按下式计算： 

h

H 0                                 （ 5.0.5） 

式中  OH ——受压构件的计算高度，按国家现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中的 

有关规定采用； 

h——矩形截面的轴向力偏心方向的边长；当轴心受压时为截面较小边长。 

表5.0.5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  

1．1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0．93 0．89 0．83 0．78 0．72 0．66 0．61 0．56 0．51 0．46 0．42 0．39 0．36

5.0.6 矩形截面，根据轴向力的偏心矩e，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α应按下式计算： 

                  
2)(121

1

h

e
a


                                 （5.0.6—1） 

式中   e——轴向力的偏心矩。 

当墙体厚度h＜200mm时, 式（5.0.6—1）的 a值应乘以修正系数η，η 应按下式

验算： 

                )4.0
2

(9.01 
h

e ≤1                          （5.0.6—2） 

5.0.7  梁端下设置刚性垫块时，垫块下砌体的局部受压承载力N应按下式计算： 

LafAN 75.0                                 （5.0.7） 

01 NNN    

式中 1N  ——梁端支承压力设计值； 

0N ——上部传来作用于垫块上的轴向力设计值； 

a——轴向力对垫块下表面积重心的偏心影响系数，按第5.0.6条采用； 

LA ——垫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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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砌体沿通缝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V ≤0.75（ 02.0 vf  ） A                         （5.0.8） 

式中   V —— 剪力设计值； 

vf —— 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按第4.2.4条采用； 

0 ——永久荷载设计值产生的平均压应力； 

A  —— 受剪截面面积。 

5.0.9  砌块墙体的高厚比β应符合下式计算： 

                      
h

HO ≤ ][21                              （5.0.9） 

式中   1 ——非承重墙［ ］的修正系数，取1.3； 

2 ——有门窗洞口墙［ ］的修正系数，按第5.0.10条采用； 

［β］——墙的允许高厚比，应按表5.0.9采用。 

注：当墙高H 大于或等于相邻横墙间的距离 S 时，应按计算高度 SH 6.00  验算高厚比。 

表5.0.9    墙的允许高厚比［ ］值 

砂浆强度等级 M2.5 ≥M5.0 

[ ] 18 20 

5.0.10  有门窗洞口墙的允许高厚比［ ］的修正系数 2 可按下式计算： 

                   
S

bs4.012                                    （5.0.10） 

式中   sb  — 在宽度 S 范围内的门窗洞口宽度； 

S  — 相邻横墙之间的距离。 

当按公式（5.0.10）算得的 2 值小于0.7时，仍采用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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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砌块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砌块用于有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的围护结构中时，应根据建筑物性质、围护结构

构造形式，合理地进行热工设计。当保温隔热和节能设计要求的厚度不同时，应采用其

中的最大厚度。 

6.1.2 砌块用于围护结构时，砌块墙体及屋面保温隔热砌块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设计

计算值应按表 6.1.2 采用。 

表 6.1.2  砌块墙体及屋面保温隔热砌块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设计计算值 

围护结 

构类别 

砌块 

干密度级

别 

导热系数

λ 

[W/(m•K)] 

蓄热系数 

S（周期

24h） 

[W/(m
2
•K)]

围护结 

构类别 

砌块 

干密度

级别 

导热系数

λ 

[W/(m•K)] 

蓄热系数 

S（周期

24h） 

[W/(m
2
•K)]

B05 0.20 3.26 B05 0.16 2.64 

B06 0.24 3.76 B06 0.19 3.03 

B07 0.28 4.36 B07 0.22 3.48 

专用砌筑砂浆

（灰缝厚度≤

15mm）砌筑砌

块墙体 
B08 0.32 4.96 

专用保温砌筑

砂浆（灰缝厚度

≤10mm）砌筑砌

块墙体 
B08 0.25 3.92 

B05 0.17 2.70 B04 0.20 3.09 

B06 0.20 3.13 B05 0.24 3.92 

B07 0.23 3.63 B06 0.29 4.52 

精确砌块和专

用砌筑砂浆薄

灰缝（灰缝厚

度≤3mm）砌筑

砌块墙体 B08 0.27 4.14 

干铺在密闭平

屋面内的砌块

 

 

6.2 热工设计 

6.2.1 砌块墙体热工性能应符合国家和本省现行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下列规定： 

1. 外墙的传热系数(K)和热惰性指标(D)，应按《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规定计算，外墙平均传热系数(Km)和平均热惰性指标(Dm)，应计入墙体混凝土梁、柱、

剪力墙等热桥部位的 K、D值按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计算； 

2. 非承重外墙宜优先采用墙体自保温方案，选用 A3.5 级、B05 级或 B06 级砌块，

并采用专用保温砌筑砂浆砌筑的墙体。当其热工性能不满足标准要求时，宜加厚墙体； 

3. 非承重外墙的砌块厚度不应小于 200mm，主砌块的高度不应小于 250mm； 

4. 外墙中的混凝土、外挑构件等热桥部位宜做保温隔热处理； 

5. 当采用砌块作复合保温隔热外墙时，砌块应布置在水蒸气流出的一侧。 

6.2.2  砌块墙主体部位的传热阻R0值、传热系数K值和热惰性指标D值可按表6.2.2-1、

表 6.2.2-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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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1B05 级、B06 级加气混凝土墙体热工性能指标 

B05 级 B06 级 

墙体

类别 

砌筑

砂浆

类别 

砌块 

厚度 

（mm） 

外墙

墙体

R0值 

外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D

值 

内墙

墙体

R0值 

内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R0值 

外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D

值 

内墙

墙体

R0值 

内墙

墙体 K

值 

100 — — — 0.73 1.37 — — — 0.65 1.55 

120 — — — 0.83 1.20 — — — 0.73 1.37 

125 — — — 0.85 1.17 — — — 0.75 1.33 

150 — — — 0.98 1.02 — — — 0.85 1.17 

内墙 

180 — — — 1.13 0.89 — — — 0.98 1.02 

200 1.16 0.86 3.26 1.23 0.81 0.99 1.01 3.13 1.06 0.94 

225 1.28 0.78 3.67 1.35 0.74 1.10 0.91 3.53 1.17 0.86 

250 1.41 0.71 4.08 1.48 0.68 1.20 0.83 3.92 1.27 0.79 

275 1.53 0.65 4.48 1.60 0.62 1.30 0.77 4.31 1.38 0.73 

300 1.66 0.60 4.89 1.73 0.58 1.41 0.71 4.70 1.48 0.68 

325 1.78 0.56 5.30 1.85 0.54 1.51 0.66 5.09 1.58 0.63 

内墙

或 

外墙  

专用

砌筑

砂浆 

350 1.91 0.52 5.71 1.98 0.51 1.62 0.62 5.48 1.69 0.59 

100 — — — 0.82 1.22 — — — 0.73 1.37 

120 — — — 0.94 1.07 — — — 0.83 1.20 

125 — — — 0.97 1.04 — — — 0.85 1.17 

150 — — — 1.11 0.90 — — — 0.98 1.02 

内墙 

180 — — — 1.29 0.78 — — — 1.13 0.89 

200 1.33 0.75 3.18 1.41 0.71 1.16 0.86 3.13 1.23 0.81 

225 1.48 0.67 3.57 1.55 0.64 1.28 0.78 3.52 1.35 0.74 

250 1.63 0.61 3.97 1.70 0.59 1.41 0.71 3.91 1.48 0.68 

275 1.78 0.56 4.37 1.85 0.54 1.53 0.65 4.30 1.60 0.62 

300 1.92 0.52 4.76 1.99 0.50 1.66 0.60 4.70 1.73 0.58 

325 2.07 0.48 5.16 2.14 0.47 1.78 0.56 5.09 1.85 0.54 

内墙

或 

外墙  

专用

砌筑

砂浆

薄层

灰缝 

350 2.22 0.45 5.56 2.29 0.44 1.91 0.52 5.48 1.98 0.51 

100 — — — 0.85 1.17 — — — 0.76 1.32 

120 — — — 0.98 1.02 — — — 0.86 1.16 

125 — — — 1.01 0.99 — — — 0.89 1.13 

150 — — — 1.17 0.86 — — — 1.02 0.98 

内墙 

180 — — — 1.35 0.74 — — — 1.18 0.85 

200 1.41 0.71 3.30 1.48 0.68 1.21 0.83 3.19 1.28 0.78 

225 1.56 0.64 3.71 1.64 0.61 1.34 0.74 3.59 1.41 0.71 

250 1.72 0.58 4.13 1.79 0.56 1.47 0.68 3.99 1.55 0.65 

275 1.88 0.53 4.54 1.95 0.51 1.61 0.62 4.39 1.68 0.60 

300 2.03 0.49 4.95 2.10 0.48 1.74 0.58 4.78 1.81 0.55 

325 2.19 0.46 5.36 2.26 0.44 1.87 0.54 5.18 1.94 0.52 

内墙

或 

外墙  

专用

保温

砌筑

砂浆 

350 2.35 0.43 5.78 2.42 0.41 2.00 0.50 5.58 2.07 0.48 

注：1  表中计算值不包括内、外墙面抹灰及热桥部位的 R、K、D值；  

2  表中传热阻 R0的单位为 m
2
﹒K / W，传热系数 K 的单位为 W/(m

2
﹒K)，热惰性指标 D 无量纲； 

3  表中的砌体厚度 225、275、325、350 为非标规格，应与当地生产厂家协议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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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2B07 级、B08 级加气混凝土墙体热工性能指标 

B07 级 B08 级 

墙体

类别 

砌筑

砂浆

类别 

砌块 

厚度 

（mm） 

外墙

墙体

R0值 

外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D

值 

内墙

墙体

R0值 

内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R0值 

外墙

墙体 K

值 

外墙

墙体 D

值 

内墙

墙体

R0值 

内墙

墙体 K

值 

100 — — — 0.59 1.70 — — — 0.54 1.84 

120 — — — 0.66 1.52 — — — 0.60 1.65 

125 — — — 0.68 1.48 — — — 0.62 1.61 

150 — — — 0.77 1.31 — — — 0.70 1.43 

内墙 

180 — — — 0.87 1.15 — — — 0.79 1.26 

200 — — — 0.94 1.06 — — — 0.85 1.17 

225 — — — 1.03 0.97 — — — 0.93 1.07 

250 1.05 0.95 3.89 1.12 0.89 0.94 1.06 3.88 1.01 0.99 

275 1.14 0.88 4.28 1.21 0.83 1.02 0.98 4.26 1.09 0.92 

300 1.23 0.81 4.67 1.30 0.77 1.10 0.91 4.65 1.17 0.86 

325 1.32 0.76 5.06 1.39 0.72 1.17 0.85 5.04 1.25 0.80 

内墙

或 

外墙  

专用

砌筑

砂浆 

350 1.41 0.71 5.45 1.48 0.68 1.25 0.80 5.43 1.32 0.76 

100 — — — 0.68 1.46 — — — 0.63 1.59 

120 — — — 0.78 1.29 — — — 0.71 1.41 

125 — — — 0.80 1.25 — — — 0.73 1.37 

150 — — — 0.91 1.10 — — — 0.83 1.20 

内墙 

180 — — — 1.05 0.95 — — — 0.95 1.05 

200 — — — 1.14 0.88 — — — 1.03 0.97 

225 — — — 1.25 0.80 — — — 1.13 0.89 

250 1.29 0.77 3.95 1.37 0.73 1.16 0.86 3.92 1.23 0.81 

275 1.41 0.71 4.35 1.48 0.68 1.26 0.79 4.31 1.33 0.75 

300 1.52 0.66 4.75 1.59 0.63 1.36 0.74 4.70 1.43 0.70 

325 1.64 0.61 5.14 1.71 0.59 1.46 0.69 5.10 1.53 0.65 

内墙

或 

外墙  

专用

保温

砌筑

砂浆 

350 1.75 0.57 5.54 1.82 0.55 1.56 0.64 5.49 1.63 0.61 

注：1  表中计算值不包括内、外墙面抹灰及热桥部位的 R、K、D值；  

2  表中传热阻 R0的单位为 m
2
﹒K / W，传热系数 K 的单位为 W/(m

2
﹒K)，热惰性指标 D 无量纲； 

3  表中的砌体厚度 225、275、325、350 为非标规格，应与当地生产厂家协议供货。 

6.2.3  砌块用作平屋面保温、隔热材料层时，砌块材料应采用 B04 级～B06 级，其构造

和材料应符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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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构造 

7.1 一 般 规 定 

7.1.1  砌块外墙在迎水面应设置防水层。防水层设计应按涂料饰面，块材饰面和幕墙

饰面分别采用不同防水构造，并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7.1.2  在砌块外墙墙面水平方向的凹凸部位如线脚、雨罩、出檐、窗台等部位，应做

泛水和滴水，避免冻融破坏。 

7.1.3  砌块墙上吊挂空调设备等重物时，应在建筑设计时统一考虑，宜充分利用阳台、

挑板等安放。墙上吊挂设备和重物应设预埋件，并做好防水防锈处理。 

砌块与门、窗、附墙管道、管线支架、卫生设备等应连接牢固。当采用金属件作为

进入或穿过砌块的连接件时，应有防锈保护措施。 

7.1.4  砌块填充墙（非承重墙）、砌块自保温墙、砌块承重墙、砌筑和抹面应分别采

用相应的配套专用砂浆。砌块墙与混凝土梁、板、柱的连接应牢固，并应有防裂、防渗

漏措施。 

7.1.5  砌块用做卫生间墙体时，应沿四周墙体底部在楼面梁板上现浇混凝土翻边高 200

㎜做防渗带，并与梁板柱体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小于 C20。 

7.2  建筑构造措施 

7.2.1  后砌筑的砌块墙，其顶部在梁或楼板下的缝隙宜作柔性连接，在地震设防区应

有卡固措施。 

7.2.2  当砌块与其它材料处于同一表面时，两种不同材料的接缝处应做聚合物砂浆加

耐碱玻纤网格布增强防裂。 

7.2.3  当门洞宽大于或等于 2100 ㎜或安装厚重金属门时，门洞两边以及独立墙肢端部

应设置混凝土构造柱。 

7.2.4  当砌块作为外墙保温材料与其他墙体复合使用时，应采用专用砂浆砌筑，并应

沿墙高每 500 ㎜-600 ㎜，在两墙体之间采用钢筋网片拉结。 

7.2.5  楼梯间和人流通道的填充墙应采用钢丝网水泥砂浆面层加强。 

7.2.6  顶层砌块墙体上宜做钢筋混凝土挑檐或天沟，并应做好泛水和滴水，出入口处

的女儿墙应有锚固措施。 

7.2.7  砌块墙门窗洞口应采用钢筋混凝土过梁， 过梁应伸入两边墙体不小于 300mm。

窗台处应加设钢筋混凝土窗台板，或在窗口下一皮砌块的底部砌筑砂浆内放置 3ф6 纵

向钢筋，两端伸入墙体不小于 300 ㎜。 

7.2.8  大面积墙面抹灰(和饰面层)应设置分格缝，分格缝间距 3m～4m，缝间面积不宜

超过 30m
2
。分格缝一般缝宽 10mm，深 5mm，可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勾缝或柔性防水密封嵌

缝材料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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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砌块施工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承担砌块施工的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并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施工单位应编

制施工方案，并应经过审核批准。施工单位应按有关的施工工艺标准或经过审定的技术

方案施工，并应对施工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 

8.1.2  砌块的运输、装卸过程中，严禁抛掷和倾倒。进场后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

整齐，堆置高度不宜超过 2m，应有防止雨淋措施。 

8.1.3  砌块应选用强度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材料密实度好的砌块，其干燥收缩值应

不大于 0.5mm/m（标准值），出釜后须保证有 28d 的养护龄期方能上墙砌筑，严禁刚出

釜的制品上墙砌筑。 

8.1.4  砌块上墙砌筑时含水率宜小于 20%，吸水深度以表面 8mm～10mm 为宜，砌筑前

24h 浇水，砌块表面宜呈湿润无明水；精确砌块的砌筑可不浇水。 

8.1.5  承重砌块墙体不宜冬期施工。填充墙加气混凝土墙体的冬期施工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8.1.6  每天砌筑高度不宜超过 1.8m，砌至梁、板底部时，应留顶砌空间并静置不少于

7d 后方可顶砌，顶砌应上下顶紧，其倾斜角度应为 45
ｏ
～60

ｏ
之间。 

8.1.7  砌块砌体不应与其他块材混砌；不同干密度和强度等级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也不

应混砌。 

 

8.2  砌块砌筑施工 

8.2.1 作业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砌筑前，墙基层应经验收合格，楼地面应清理干净； 

2  在结构墙、柱上弹好+500mm 标高水平线，楼面上弹墙边线及门窗洞口线； 

3  按砌块每皮高度制作皮数杆，并竖于墙体两端，在两相对皮数杆之间拉准线； 

4  砌块应有出厂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证明书应包括：生产厂名、厂址、商标、

产品标记、本批产品主要技术性能和生产日期。进场砌块应已经复检合格。 

8.2.2 砌块砌筑应采用满铺满挤法砌筑，揉挤密实，上下皮错缝搭砌，搭砌长度一般为

砌块长度的 1/2，不得小于 1/3，也不应小于 150mm。 

8.2.3 砌块内外墙墙体应同时咬槎砌筑，临时间断时可留成斜槎，不得留“马牙槎”，

斜槎水平投影长度不应小于高度的 2/3。 

8.2.4 砌筑灰缝应横平竖直，砂浆饱满；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不应小于 90%，垂直灰缝

砂浆饱满度不应低于 80%。砌筑时铺灰长度不得超过 750mm，气温达到 30℃以上时不超

过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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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砌筑水平灰缝和垂直灰缝均不宜大于 15mm。当采用精确砌块和专用砂浆薄层砌筑

方法时，其灰缝不宜大于 3mm。砌块墙应随砌随勾缝，灰缝宜内凹 2㎜～3㎜。 

8.2.6 在砌块墙体上剔槽开孔时，应在砌筑砂浆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80%以上时进行，如

有松动必须及时进行补强处理。 

8.2.7 切锯砌块或在墙体上钻孔，镂槽或切锯时，应采用专用工具，不得用斧子或瓦刀

任意砍劈，也不得在墙体上横向镂槽。门窗等洞口两侧，应选用规格整齐的砌块砌筑。 

8.2.8 填充墙砌体留置的拉结钢筋或网片的位置应与砌体皮数相符合，拉结钢筋或网片

应置于灰缝中，埋置长度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竖向位置偏差不应超过一皮高度。 

8.2.9 砌体墙上暗敷水电管线时，开槽深度不宜超过墙厚的 1/3。敷设管线后应采用聚

合物水泥砂浆填实，且宜比墙面微凹 2mm，并粘贴耐碱玻纤网格布，网格布宽度应盖过

缝隙边缘每边不小于 100mm。 

8.2.10 砌筑外墙时，不得在墙上留脚手眼，可采用里脚手或双排外脚手。 

8.2.11 墙体砌筑后，应做好防雨遮盖，避免雨水直接冲淋墙面；外墙向阳面的墙体，

还应做好遮阳处理，避免高温引起砂浆水分挥发过快，必要时应适当用喷雾器喷水养护。 

 

8.3  墙体抹灰施工 

8.3.1 抹灰施工前，应满足以下作业条件： 

1  主体结构经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 

2  门窗框、管道、线管、线盒等安装完毕，经检查位置正确、安装牢固。 

3  消防栓箱、配电箱安装完毕，穿墙套管等与墙面已填实； 

4  抹灰施工的环境温度应不低于 5ºC。 

8.3.2 内、外墙饰面应严格按设计要求的工序进行；制品砌筑、安装完毕后不应立即抹

灰，应待墙面含水率小于 15%后再做装修抹灰层。 

8.3.3 墙体砌筑完成后应静置 7d 以上后方可抹灰，抹灰前应涂刷防裂剂。如遇雨季，

砌筑完成和抹灰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视墙面的干燥程度适当延长。 

8.3.4 砌块墙体抹灰应严格按以下工艺流程进行：清除墙面浮灰→修正补平勾缝→洒水

湿润基层→做灰饼→必要部位挂网处理→基层界面剂处理→抹底层灰→抹中层灰→抹

面层灰→清理养护。 

8.3.5 抹灰工序应先做界面处理、后抹底灰，厚度应予以控制。当抹灰层厚度超过 15mm

时应分层抹，一次抹灰厚度不宜超过 15mm，其总厚度宜控制在 20mm 以内。当抹灰层厚

度大于或等于 20mm 时应有加强措施。 

8.3.6 抹灰工程施工前应对水泥的凝结时间和安定性进行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抹灰

层宜用中砂，砂子含泥量不得大于 3%。 

8.3.7 抹灰砂浆应严格按设计要求级配计量。掺有外加剂的砂浆，应按有关操作说明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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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混合。抹灰砂浆选用应与砌块材质相适应，具有良好的保水性。 

8.3.8 抹灰前应先用钢丝刷将墙面满刷一遍，清除影响砂浆与墙面粘附力的松散物、浮

灰和污物，修正补平墙面低凹处，并将砌体灰缝饱满度不够的补满。 

8.3.9 两种不同材料之间的缝隙，包括埋设管线的槽，均应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耐碱玻

纤网格布等加强后，方可抹灰。 

8.3.10 底层抹灰稍干后检查无空鼓、裂缝现象后，即进行中层抹灰，中层抹灰达 7 成

干后，即可抹面层灰，抹灰时经压实抹光。 

8.3.11 抹灰完成后，要做好防雨遮盖，避免雨水直接冲淋墙面，受日照直射墙体，要

做好遮阳处理，必要时用喷雾器喷水养护。 

 

8.4  屋面工程 

8.4.1 采用砌块作屋面保温隔热层时，其施工工艺及施工质量应符合 GB50207《屋面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和设计要求。 

8.4.2  用于屋面保温隔热宜采用 B04、B05、B06 级砌块，其保温隔热性能应符合相关

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8.4.3  直接铺设在结构层或隔汽层上的砌块，分层铺设时上下两层砌块缝隙应相互错

开，表面两块相邻的砌块边厚度应一致。砌块间缝隙应采用同类材料嵌填密实。 

8.4.4  屋面块状保温层施工应遵循以下施工工艺流程：基层清理及调坡找平→防水层

施工→砌块保温隔热层铺设→防水砂浆抹面施工→养护及其它屋面面层做法。 

8.4.5  雨雪天或五级及以上大风天气不得进行保温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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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验收 

9.1  主控项目 

9.1.1   砌块砌体、墙体抹灰、屋面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应具有产品质量证明书，进场复

检报告。 

9.1.2   砂浆的品种、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9.1.3   砌体水平灰缝的砂浆饱满度，应按净面积计算不得低于 90%；竖向灰缝饱满度

不应低于 80%；不得出现瞎缝、透明缝。 

9.1.4   墙体拉结筋留设间距、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留设位置间距偏差不得超过±

50mm。 

9.1.5   砌块墙抹灰面层应平整、光滑，不得空鼓、开裂。 

 

9.2  一般项目 

9.2.1  砌块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应符合 GB11968《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有关规

定。 

9.2.2  承重墙砌体一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2.2 的规定。 

 表 9.2.2  承重墙砌体一般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轴线位置偏移 10 用经纬仪或尺检查，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每  层 5 用 2m 托线板检查 

≤10m 10 

2 垂 

直 

度 

全 

高 >10m 20 

用经纬仪、吊线或尺检查，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3 楼面标高 ±15 用水平仪或尺检查 

4 表面平整度 6 用 2m 靠尺或楔形塞尺 

5 门窗洞口高宽（后塞口） ±5 用尺检查 

6 外墙上、下窗口偏移 20 以底层窗口为准，用经纬仪或吊线检查 

7 水平灰缝垂直度 7 用 10m 长的线拉直检查 

9.2.3  填充墙砌体一般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2.3 的规定。 

表 9.2.3   填充墙砌体一般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轴线偏移 10 用尺检查 

≤3m 5 
2 垂直度 

>3m 10 
用 2m 托线板或吊线、尺检查 

3 表面平整度 8 用 2m 靠尺或楔形塞尺检查 

4 门窗洞口高宽（后塞口） ±5 用尺检查 

5 外墙上、下窗口偏移 20 用经纬仪或吊线检查 

 

9.3 验收资料 

9.3.1  砌体工程验收前，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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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执行的技术标准； 

2  原材料的合格证书、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3  混凝土和砂浆配合比通知单； 

4  混凝土及砂浆试件抗压强度试验报告单； 

5  施工记录； 

6  各检验批的主控项目、一般项目验收记录； 

7  施工质量控制资料； 

8  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或修改设计的技术文件； 

9  砌体工程的观感质量总体评价； 

10 其他必须提供的资料。 

9.3.2  砌体工程和屋面工程检验批验收时，其主控项目应全部符合本规程的规定；一

般项目应有 80%及以上的抽检处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或偏差值在允许偏差范围以内。 

9.3.3  砌筑工程、抹灰工程和屋面工程的检验批划分和检查数量应按 GB50300《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203《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屋面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547《墙体材

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等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9.3.4  对出现有裂缝等质量问题的砌体应按下列情况进行验收： 

1  对有可能影响结构安全性或主要使用功能的，应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

需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待返修或加固满足使用要求后进行二次验收； 

2  对明显影响使用功能和观感质量的，应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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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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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工程技术规程》DB42/T268—2012，经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和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2年8月8日，以第2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全省及国内相关地区工程建设

中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及建筑领域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根据国

家有关政策，特别是节能减排政策，完成了本标准的修编。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和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规定，《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改。在使用中如发现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发送主编

单位：武汉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715号，E—mail：

whtmd510@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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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我国自 1965 年从瑞典 Siporex 公司引进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1967 年在北京

建厂投产以来，砌块的研究、生产和应用发展较快。根据有关部门 2010 年统计，湖北

地区蒸压加气混凝土生产企业 61 家，生产能力 981 万 m
3
，销量达 773 万 m

3
。目前，武

汉地区每年产销量达五百万立方米以上，已成为房屋建筑的主要墙体材料。 

但是，在工程应用实践中亦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产品质量波动较大，设计、施工不

尽合理、（配套）材料没有形成系统，墙体非结构因素裂缝在工程中不同程度出现。 

  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应用砌块，充分发挥材料的优点，进一步提升建筑的质量和安全，

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促进建筑节能，是本规程的编制目的。 

1.0.2  本规程对砌块的应用限于一般工业及民用建筑的非承重墙，砌块自保温墙、砌

块隔热屋面、砌块承重多层建筑等。 

本规程对砌块、专用砂浆、设计与构造、热工设计、砌块施工等质量要求和验收做

了规定。 

1.0.3、1.0.4  本条文是应用砌块的前提和工程质量标准。本条文所指的标准或规范，

均是质量要求的最低要求，低于质量要求的产品和工程，工程质量均为不合格。 

砌块是一种多功能多用途材料，根据其用途不同，均应达到相应的功能和质量要求，

按照相应的规范标准实施和检查。 

 

 

 

 

 

 

 

 

 

 

 

 



DB42/T268—2012 

 
31 

3 基本规定 

3.0.1  砌块长期处于受水浸泡时，强度降低，在有出现 0℃以下地区，易出现局部冻融

破坏，对于浓度较大的二氧化碳，以及酸碱环境易损坏砌块。加气混凝土耐火性能较好，

但常年处于高温环境下采用，砌块易开裂。 

3.0.2  控制砌块施工时存放时间和含水率是减少收缩裂缝的一项重要的有效措施，一

般控制在 20％以内，墙体抹灰前含水率以 12%～15%为好，这已为工程实践证明。 

3.0.3  砌块轻质多孔，吸水量大且吸水速度先快后慢，工程实践证明，传统的砌筑与

抹面砂浆会严重导致墙面开裂、空鼓，国内工程实践证明应采用配套的专用砂浆。非承

重墙（包括框架填充墙、砌块自承重墙）和砌块承重墙配套专用砂浆强度等级是根据国

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47—2010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010 等有关规范要求确定的。 

3.0.4  根据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47 和夏热冬冷地区围护结构

热工设计要求，确定砌块密度和强度等级要求，兼顾砌块导热系数和强度要求，保证非

承重砌块墙的功能和质量。B05 级优等品强度级别为 A3.5,满足本条文规定。砌块承重

墙强度不低于 A5.0；B07 级或 B06 级优等品满足本条文要求。 

3.0.5  根据工程实践和调查，没有做饰面的加气混凝土墙面（尤其外墙）经多年后，

由于干湿和冻融循环等环境气候影响，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砌块墙做饰面防

护是保护砌块墙耐久性的重要措施。 

3.0.6  震害经验表明,地震区采用横墙承重的结构体系，其抗震性能优于其它结构布置

形式。因此，砌块作为承重墙时，应尽量采用横墙承重体系。同时，参改其它砌体房屋

的震害经验，其横墙间距取较小的数值。 

3.0.7  根据 GB50011—2010 规范，湖北大部分城镇抗震设防裂度为 6 度，仅有竹溪、

竹山、房县三地区抗震设房裂度为 7度。对于砌块作为承重墙体用于地震区，出于安全

考虑，参考其它砌体材料及全省砌块产品质量状况，对横墙承重的房屋，较严格限制其

总层数及总高度是必要的，表 3.0.7 砌块强度级别根据国家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11968—2006 确定。 

3.0.8  砌块承重房屋的抗震性能还取决于房屋结构的整体性。为了加强砌块墙体内外

墙的连接，按照不同烈度设置拉接钢筋。 

根据地震灾害调查，构造柱是砌体结构防止地震时突然倒塌的有效抗震措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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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块承重的房屋，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是十分必要的。 

3.0.9  为防止或减少砌块房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于温差和砌体干缩引起的墙体竖

向裂缝，控制房屋伸缩缝间距是一项重要措施。 

3.0.10  加气混凝土砌块属多孔轻质材料，强度不高，不宜直接承担局部受压荷载，因

此要采用垫块或圈梁作为过渡。 

3.0.11  楼、屋盖处的梁或屋架，必须与相对应位置的墙、柱或圈梁有可靠的连接，以

增强房屋的整体性能，提高其抗震能力。 

3.0.12  承重加气混凝土砌块房屋，为保证其整体强度和稳定要求，门窗洞口的过梁应

采用钢筋砌块过梁（跨度≤900）或钢筋混凝土过梁（跨度较大时）。支承长度均不应

小于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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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及砌体计算指标 

4.1  材 料 

4.1.1～4.1.3  本条系指 GB/T 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 JGJ 12－2008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所规定指标。上述规范均是在全国通过大量系统

试验研究成果（包括湖北武汉）为支撑的。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规程的各方均应注意使用标准最新版本。 

砌块中水化产物的种类和结构形态直接影响其制品的质量，特别是力学性能和变形

性能，托贝莫来石(tobermorite)氧化钙类、二氧化硅类材料在 110℃～200℃水热压蒸

条件下生成的一种层状结构水化产物。化学式为 C5S6·aq;结构式为 Ca5(Si6O18H2)4H2O,晶

胞参数 a=11.3Å b=7.3Å C=22.6Å。以托贝莫来石和低钙水化硅酸钙为主的加气混凝土

水化产物较多，且粉煤灰颗粒水化形成的大量托贝莫来石和低钙水化硅酸钙相互穿插搭

接，紧密结合，强度较高、收缩率较小，抗碳化、抗冻性较好。该规定系根据扫描电镜

分析研究确定的。 

4.1.4  劈压比是砌块劈拉强度与其抗压强度等级的比值。是砌块抗裂能力强弱的重要

指标，它表征砌块微观结构性状。目前，该试验数据尚少，其指标应作为产品生产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目标之一。表 4.1.4 指标按 CECS289:2011 标准确定。 

4.1.5  有关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工程应用的砂浆尚有多种标准文本，其技术要求略有

不同。根据工程实践和不同砌体功能要求，参改 GB50547、GB50011 等标准的相关条文

规定，本标准对砌块非承重墙（包括砌块自保温墙）兼顾值和R 值的要求选用《膨胀

玻化微珠轻质砂浆》JG/T283—2010 砌筑型类指标；对砌块承重墙（横墙）选用《蒸压

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与抹面砂浆》JC890—2001 砌筑砂浆类技术指标；对各类砌块墙

体抹面亦选用 JC890—2001 标准指标，水泥砂浆用于外墙抹面，石膏砂浆用于内墙抹面。 

4.1.6  砌块墙隔声和耐火性能根据 JGJ 17 选用。其数据根据试验和理论计算而定。 

 

4.2  材料计算指标 

4.2.1～4.2.3  材料计算指标取值主要根据《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

JGJ/T17—2008 确定。 

按 GB 50068《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并参照 GB 50010《混凝土结构设



           DB42/T268—2012 

 
34 

计规范》及其《条文说明》，依据原 JGJ 17《蒸压加气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的编制背

景材料《我国加气混凝土主要力学性能统计分析研究报告》（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基本材性试验研究报告》（武汉建筑设计院）、《两种加气混凝土

的基本材性试验研究》（武汉建筑设计院）、《加气混凝土构件的计算及试验基础》（清

华大学抗震抗爆工程研究室科学研究报告集第二集 1980 年），并考虑到砌块在气干状

态（含水率 10％）时的实际强度，对加气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按下

述原则和方法确定。 

1  抗压强度：按正态分布曲线统计分析确定。 

① 抗压强度标准值 ckf ：  

取其概率分布的 0.05 分位数确定，保证率为 95％。 

② 抗压强度设计值 fc： 

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及其条文《条文说明》的可靠度分析，根据

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般建筑结构构件，按脆性破坏，要求满足可靠度指标， =3.7，加

气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取 fr  =1.40 

2 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处于同一正态分布曲线，变异系数相同，按抗拉强度与抗

压强度相关规律得出： 

① 抗拉强度标准值 cktk ff 09.0  

② 抗拉强度设计值 fcf t 09.0  

3 弹性模量松泊比：本规程所取指标系参照国内科研试验成果和国外标准而定，指

标是根据 JGJ17－1984 规程而选定。 

4.2.4  砌体的抗压强度、抗剪强度和弹性模量。 

本条是根据国家行业标准 JGJ/T17—2008 确定，指标来源根据北京、哈尔滨、武汉、

重庆等地有关单位科研成果确定的。 

日前我省生产的块材尺寸，一般的高度为 250～300 ㎜，长度为 600 ㎜，厚度按使用

要求和承载力确定。影响砌体强度的主要原因是砌块的强度和高度，标准以块高 250～

300 ㎜作为标准给出砌体强度。 

砌块砌体应优先采用专用砂浆。由于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不高，试验表明应采用高

强度等级的砂浆对其砌体强度增长得不多，强度太低的砂浆又不易保证较大砌块的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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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工作性能，故只给出 M2.5 和 M5.0 两个砂浆强度等级作为砌体强度正常选用指标，

高于 M5.0 的砂浆强度等级仍按 M5.0 砂浆采用。 

表 4.2.4—1 中的砌体抗压强度系根据大量科研试验成果确定，以高 250 ㎜、长 600

㎜砌块为准，按砌体强度与砌块材料立方强度的线性关系给定。 

当砂浆强度等级为 M2.5 时，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ckk ff 6.0 ， ckf 为加气混凝土

砌块材料立方抗体压强度标准值。 

当砂浆强度等级为 M5.0 时，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不 ckk ff 65.0 。 

砌体的材料分项系数 6.1f ，将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除以此材料分项系数即得砌

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当砂浆为 M2.5 时， ckfk fff 375.0/   ；当砂浆为 M5.0 时， ckfk fff 406.0/   。 

当砌块高度小于 250 ㎜、大于 180 ㎜，长度大于 600 ㎜时，其砌体抗压强度按块形

变动，需乘以块形修正系数C 进行调整。 

块形修正系数： 0.101.0
1

2
1 
l

h
C    只取小于 1的C 值进行修正。 

式中     1h ——砌块高度（㎜）； 

         1l ——砌块长度（㎜） 

砌体沿通缝的抗剪强度，系普通砂浆砌体试验的科研试验成果而标定的，见表

4.2.4—2。 

砌体的弹性模量取压应力等于砌体抗体压强度 40%时的割线模量，按试验统计公式

计算而得。 

4.2.5  砌体自重标准值给定一个综合增重系数 1.4，主要考虑砌块产品密度离散性大，

超密度，较大含水率，砌筑胶结材料超重以及墙体砌筑构造选用钢筋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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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砌体结构计算 

5.0.1、5.0.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一般计算式按照《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

准》GB50068 的原则确定。考虑加气混凝土材质特点及产品质量的差异，以及产品在运

输和施工中可能会受到损伤等因素，在构件承载力的极限状态设计基本公式（5.0.2）

中，专为加气混凝土构件引入一个承载力调整系数 RA （1.33），相当于对加气混凝土

构件的安全系数提高 1.33 倍，（该系数的倒数值 75.0
33.1

1
 ）。 

     关于砌体构件极限承载力的设计方法和参考值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家现行标准《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的规定，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

规程》JGJ/T17 的计算规定采用，该规范编制背景材料包括武汉早年所作的较大数量的

材性及砌体结构的实验研究成果，其可靠性、安全性保证率是较高的。 

5.0.3  轴心和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式与原规程中的相同，也与现行《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GB50003 的同类计算相似。系数 0.75 为承载力调整系数。 

5.0.4  根据加气混凝土砌体的大小偏心受压试验表明，大小偏心受压破坏的界限偏心

距在 ye )51.0~48.0( 范围内。当 ye 5.0 时，砌体的一侧出现拉应力，极限承载力很低，

且破坏突然，设计时应加以限制。 

5.0.5  根据长柱砌体的试验结果，加气泚砌体的纵向弯曲系数与砖砌体（砂浆 M2.5）

的数值相近。根据构件高厚比 值确定系数的方法，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中的相应条款相同。 

      的修正值取为 1.1，参考 GB50003 的规定，并通过试算和对比试验结果后确定。

构件的计算高度 H0，按规范 GB50003 中的有关规定取用。 

5.0.6  加气混凝土短柱砌体的偏心受压试验证明，偏心影响系数 a 值与砌体和砂浆强

度的关系不大，且与砖砌体的相应值吻合，因此可采用规范 GB50003 中相应的计算式。 

5.0.7  加气混凝土本身强度较低，梁端下应设置刚性垫块。加气混凝土砌体的试验表

明，局部承压强度较砌体抗压强度 )( f 提高有限。 

5.0.8  砌体沿通缝受承载力计算按照 JGJ/T17—2010 确定。该剪力设计值计算式依据

科研试验成果。按照《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的原则，由 JGJ—84 标

准原公式推导变换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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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5.0.10  验算高厚比 的计算式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允许高厚比

][ 参照相关规范和工程经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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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是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热工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规定，在同一建筑中，

从满足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出发，求得的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的保温层厚度可能不

同，实际使用时，应取其中的最大厚度。 

6.1.2  本条规定了砌块用于围护结构时，其材料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设计计算值。

根据目前加气混凝土生产和应用中有代表性的密度等级、使用情况、有无灰缝影响及含

水率等，对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材料热工性能有主要影响的计算参数——导热系数和蓄

热系数计算值的规定，以便使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和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并更接近实际

应用效果。 

 

6.2  热工设计 

6.2.1  对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主要包括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 K 值和热惰性指标 D

值，应符合本地区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因近年来我省建筑节能迅速发展，对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的要求不断提高，武汉已先行实施节能 65％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134-2010 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已发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也已实施。为了适应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需要，作出本条规定。满足相关节能标准

要求的保温厚度，以及满足《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要求的低限保温、隔热

厚度的规定。规定了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传热系数 K值、热惰性指标 D值，以及外墙

中存在钢筋混凝土梁、柱等热桥情况下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外墙中的混凝土、外挑构件等热桥部位宜做保温隔热处理，使其内表面温度不低于

室内空气露点温度。当低于露点温度时，应对热桥部位采取相应保温措施。 

6.2.2  本表所列不同砂浆砌筑的不同厚度、不同干密度级别加气混凝土墙体的传热系

数 K值和热惰性指标 D值，供参考选用。 

6.2.3  利用加气混凝土多孔结构的吸水、导湿、透气和热物理性能特征，利用加气混

凝土多孔砖结构构造防水与防水砂浆防水结合，与现浇屋面叠合，设计刚性屋面防水，

其保温隔热防水效果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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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外墙防水是建筑使用功能的基本要求，对保证建筑保温隔热性能，建筑物

的耐久性以及人居环境至关重要。 

湖北雨量充沛，武汉降水量约 1269 ㎜，基本风压 0.35KN/㎡，外墙防水应设置在迎

水面。根据《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144 规定，我国外墙外保温为独立的整体保

温系统，采用涂料或块材饰面时，防水层设置在找平层与保温系统之间，采用幕墙饰面

时，幕墙直接固定在单独结构层上，防水层与幕墙层无粘结要求。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建

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35—2011 规定和国家和中南地区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0J121 和 11ZJ103。 

7.1.2  摄氏零度以下加气混凝土外表受潮结冰，会封闭砌块内部水分向外迁移，在砌

块表层会产生较大破坏应力，加气混凝土砌块抗体拉强度低（约 0.3～0.5MPa），因此

局部冻融易产生分层剥离。 

7.1.3  加气混凝土强度低，如在砌块墙上安装卫生设备、热水器、空调等重物，为了

安全和保证建筑立面的设计效果，应在建筑设计时统一考虑管线支架等重物时，应采用

加强措施，保证牢固可靠，如穿墙螺栓夹板锚固等。 

由于加气混凝土属多孔轻质混凝土，潮湿季节空气湿度较大，会吸入一定的水分，

同时加气混凝土的 PH 值约 9-11 范围，对未经防锈处理的金属件会有锈蚀作用。 

7.1.4  为了保证各类不同功能的砌块墙应采用相应的配套专用砂浆。 

7.1.5  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两种材料物理力学性能特征不同，尤其在材料的强度、弹

性模量、吸水率、收缩值存在差异，因此砌块墙应采用相应构造做法，可参照国家和地

方建筑标准设计执行。 

  

7.2 建筑构造措施 

7.2.1～7.2.8  建筑构造措施是根据我国建筑工程设计现行相关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

建筑应用技术规范》JGJ/T17—2008、《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74—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1 规定、《中南地区工程建设标准设计》11ZJ103

以及湖北武汉地区大量加气混凝土砌块工程实践经验确定。主要是满足强度、抗震安全

性、防开裂和抗渗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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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砌块施工 

8.1 一般规定 

8.1.2  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较低，碰撞易碎，吸湿性相对较大，特作此规定。 

8.1.3  加气混凝土砌块随着含水量的降低会产生较大的收缩变形,一般干缩率为 0.3～

0.45mm/m。由于原料和工艺条件差异，各厂家砌块干缩性差异较大，故应注意选择密实

度好的砌块。干缩变形的特征是早期发展较快，如将砌块放置 28d，能完成约 50%的干

缩变形，可有效控制干缩裂缝和保证砌体强度。 

8.1.4  工程实践证明，控制砌块在砌筑时的含水率是减少收缩裂缝的一项有效措施。

砌筑前浇水是为了使其与砌筑砂浆有较好的粘结。根据经验，施工时加气混凝土砌块的

含水率控制在 10%～15%比较适宜，砌块含水深度以表层 8 ㎜～10mm 为宜，通常情况下

在砌筑前 24h 浇水，浇水量应根据施工当时的季节和干湿温度决定，由表层含水深度控

制。精确砌块为干法砌筑，故对砌块不必浇水。 

8.1.5  加气混凝土砌块属于多孔建筑材料，冬期含水含潮低温施工对砌体的强度影响

明显，且目前加气混凝土砌块冬期施工的经验较少，为慎重起见，暂规定承重砌块墙体

不宜冬期施工。 

8.1.6  砌块墙砌筑后灰缝会产生压缩变形，控制每天浇筑高度和顶砌前的静置时间可

有效减小灰缝压缩变形的影响。 

8.1.7  不同干密度和强度等级的砌块以及其他块材的性能指标均不相同，故不应混砌。 

 

8.2  砌块砌筑施工 

8.2.1  作业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本条的规定是为了保证砌体与基层良好的连接，以及便于墙体水平灰缝的调平。 

2 弹出标高线，以利于水平灰缝的控制。放线确定墙体位置，是确定建筑平面的

基础工作。 

3 竖皮数杆拉水平线，是控制好水平灰缝的平直及厚度的重要手段。 

8.2.2  采用满铺满挤法砌筑，能有效保证砂浆饱满度。错缝搭砌，是增强砌体的整体

性，保证砌体强度的重要措施，要求必须做到。 

8.2.3  内外墙体同时砌筑是加强砌体整体性的重要措施，在地震区尤为必要。根据工

程实际调查，砌块砌筑的临时间断处留“马牙槎”，后塞砌块的竖缝大部分灰缝不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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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成斜槎可避免此问题。 

8.2.4  砌体灰缝要求饱满度,是墙体有良好整体性的必要条件。铺灰长度对砌体的抗剪

强度影响明显，气温越高，铺浆后砌筑间隔时间越长，影响程度越大。 

8.2.5  加气混凝土砌块比空心砖、普通砖等砌块大，故其对砌体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

灰缝宽度的规定稍大一些。灰缝过厚过宽，不仅浪费砂浆，而且砌体灰缝收缩也将加大，

不利于砌体裂缝的控制。 

8.2.7  在加气混凝土墙体、屋面上钻孔镂槽，一定要使用专用工具。乱剔、乱凿容易

破坏墙体，影响其受力性能。在门窗洞口两侧，因门窗开闭经常受撞击，故不得采用零

星小块砌筑。 

8.2.8  此条规定是为了保证填充墙体与相邻的承重结构（墙或柱）有可靠的连接。 

8.2.9  墙体开槽后，会影响墙体的力学性能及整体性，应采取加强措施。 

8.2.10  外墙孔洞的补砌不仅影响墙体的整体性，而且还会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如

产生裂缝、渗漏、热桥等），施工中应予以注意。 

8.2.11  强调墙体砌筑后养护要求。 

 

8.3 墙体抹灰施工 

8.3.1  抹灰施工前应满足以下条件： 

4  抹灰时环境温度过低会影响抹灰砂浆强度。 

8.3.2  为控制加气混凝土墙体含水率太高引起的收缩裂缝，在墙体砌筑完成后不应立

即抹灰，这样有利于排除加气混凝土块内水分，加速完成收缩过程。 

8.3.3  此条也是为了控制砌体灰缝压缩变形和含水率对后续抹灰施工的不利影响。 

8.3.5  加气混凝土制品为封闭型的结构，表面因钢丝切割破坏了原来的气孔，并有许

多渣末存在。其表面的初始吸水快，而向制品内的吸水速度缓慢，因此在饰面前应作界

面处理，方法是多样的，如可以刷界面处理剂，也可以用专用砂浆刮糙。界面处理的作

用是不使加气混凝土制品过多吸取抹灰砂浆中的水分，而使砂浆在未充分水化前失水而

形成空鼓开裂，同时也能增强抹灰层与墙体的粘接力。一次性抹灰厚度较厚易于开裂，

分层抹灰是避免此类开裂现象的有效措施。抹灰层厚度过大时，容易产生空鼓、脱落等

质量问题，应严格控制抹灰层的总厚度。 

8.3.6～ 8.3.7  在施工中，为防止墙面抹灰开裂，对抹灰砂浆原材料、配合比、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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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料应严格要求。  

8.3.7  清理基层是控制抹灰层出现开裂、空鼓和脱落的重要手段。 

8.3.9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由于吸水和收缩性不一致，接缝处表面的抹灰层容易开

裂。上述情况均应采取加强措施，以切实保证抹灰工程质量。 

 

8.4 屋面工程 

8.4.3  主要是避免产生热桥。 

8.4.4  砌块保温隔热屋面按刚性防水屋面工程施工。本条规定其它保温隔热做法系指

蓄水屋面、种植屋面。 

8.4.5  雨雪天施工会使保温层中的含水率增大，导致防水层起鼓破坏。大风天气施工

难以确保质量和人身安全。 

 

 

9 质量验收 

9.3.4  砌体裂缝控制是涉及材料生产、设计、施工、检测，监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是

一个系统工程，只要一个环节控制不当，砌体裂缝还是会出现的。这里列出《砌体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 的相关验收标准，对验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